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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 第五十九条 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，可根据刑事

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关于本案

的辩护、代理意见。 第六十条 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被

超期羁押的，辩护律师有权要求对犯罪嫌疑人依法释放或变

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。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受

到侵害或人格受到侮辱的，辩护律师有权代理其提出控告。 

第六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，被不起诉人不服，

要求申诉的，辩护律师可以在被不起诉人收到不起诉决定书

后，代为提起申诉。 第六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

，被害人不服的，代理律师可以在被害人收到决定书后七日

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代为申诉。申诉被驳回后，可以代理

其向人民法院起诉。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代理其向人民法院

起诉。代理向人民法院起诉的，应按自诉程序办理委托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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